包头市重点自主创新产品认定
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更好的组织实施“包头市企业技术创新引导工程”，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营造自主创新氛围，加快创建创新型企业的进程，按照《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管理办法》，结合包头市产业及产品特点，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重点自主创新产品必须是指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产品技术先进,具有潜在经济效益和较大市场前景或者能替代进口,并能带动我市产业发展的产品。
第三条 市科技管理部门负责全市重点自主创新产品的认定、考核、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四条 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应当遵循公开、公正、
公平和科学的原则。经认定的自主创新产品列入《包头市重点自主创新产品目录》,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章 申报与认定
第五条 申请认定的重点自主创新产品应符合以下条件:
1、申请企业应为包头市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
3、掌握生产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工艺；或应用新技术原理、新设计构思，在结构、材质、工艺等方面对原有产品有根本性改进，显著提高了产品性能；或在国内外率先提出技术标准；或获得国家专利。产品技术性能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4、知识产权明晰、没有产权纠纷；
5、产品性能稳定,成熟,有一定的市场需求度；
列入国家、自治区、包头市级科技计划的产品，获国家、自治区、包头市科技奖励的产品，国家重点新产品,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认定。
第六条 重点自主创新产品的认定应提供以下材料:
1、包头市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申报书;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产品自主创新及知识产权状况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专利证书、技术鉴定证书、奖励证书等，凡属于联合申报或多个单位共同享有知识产权的,必须提交与产品技术归属及权限有关的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授权、合作生产和开发的合同或协议);
4、产品检测报告或特殊行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5、产品采用技术标准证明;
6、其它需提供的材料。
第七条 申请重点自主创新产品的企业，要按照申报书的要求提出申请报告，市科技局统一受理，经专家评审，将拟认定的重点自主创新产品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颁发《包头市重点自主创新产品》认定证书。
材料申报采取网上与纸质材料共同申报的方式。
第三章 组织与管理
第八条 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由企业自愿申请。
第九条 认定工作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被认定的自主创新产品有效期为三年。
第十条 科技管理部门对认定的重点自主创新产品视情况给予一定的科技经费补贴，符合条件者可参加包头市科技进步奖评奖。同时积极推荐申报国家、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包头市科技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行。
[bookmark: _GoBack]
